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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代民族学理论方法的指导下和认识美国种族问题的基础上，吴泽霖先生审视中国少数民族并应

用田野调查法、残余分析法等方法，对苗夷社会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内容涵盖了婚丧、妇女、宗教等社会各

个方面，其中尤以苗族研究最为突出，可谓成果卓著。吴泽霖先生“小集体认同”“大民族主义批判”等理论

观点的提出，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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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蛮烟瘴雨”常被文人用来描述贵
州的情状。例如 “多瘴疠。山有毒草、沙虱、蝮

&

……”［１］的描述，言尽了贵州荒凉神秘之意。

贵州由于高原、山地众多，素有“八山一水一分

田”之说。另外，贵州因为远离中原，地形崎岖，

与外界的交往微乎其微，其封闭的环境严重阻碍

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故有时语称其“地无三尺平，

人无三分银”。

秦汉之前，贵州分别出现过古国与夜郎古

国，并且和中原有所往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自此

贵州分属黔中郡、巴郡和蜀郡等行政机构，贵州开始

正式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秦汉、隋唐乃至宋元，

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贵州虽在中央政府管辖之下，

但由于多山、交通不便等因素，苗夷社会封闭，与王

化下的汉族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交流很少，以至于

大部分少数民族一直以来采取原始的“刀耕火种”

“山地牧耕”等经济生活方式。正是由于这些因素，

导致多个王朝对贵州的统治往往采取羁縻制、土司

制，以便在保证其归属朝廷的同时，不必“劳师远

涉”［２］。同时，也造成了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献

中，对于贵州苗夷社会的记载少之又少。这种情况

直到明朝才有所改观。

明朝永乐年间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正式建制

为省。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掌握先进文化、农业生产

方式的汉族进入贵州。而官府设置地方志书机构以

及私人修撰，使得关于贵州的文献书籍也开始增多。



较为著名的有郭子章《黔记》、许家干的《苗疆闻见

录》、田雯的《黔书》等。由于著书者多持有大民族

主义思想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所以使得书中所录

有所偏颇。这种现象直到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现代民
族学理论为指导、对贵州苗夷社会进行研究才算结

束，而这其中，吴泽霖先生的研究贡献不可谓不大。

一、吴泽霖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的历史缘起

吴泽霖（１８９８—１９９０），江苏常熟人，中国当代
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１４岁时，其便以
优秀成绩考入清华学堂，之后在美国威斯康星等大

学学习并获得多个学位。学成归国后，其致力于研

究教学，并在上海大夏大学创办了社会学研究室，组

织学生开展社会研究，１９３５年，国民党政府组织了
“京滇公路周览团”，吴泽霖先生代表社会学会参加

了此次游览；也正是这次游览，先生第一次接触到了

汉、满、蒙、回、藏五族之外的少数民族，在深入接触

了解的基础上，他的少数民族研究由此起步。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大批学者和著名学府纷

纷迁往西南诸省，吴泽霖先生则随上海大夏大学辗

转搬迁到贵阳。多民族聚居、长期处于闭塞状态的

贵州，吸引了许多学者对其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大

夏大学校长王伯群曾说：“吾大夏大学迁黔以后，即

以研究西南各种问题为务。西南各种问题中，尤以

苗夷问题为最重要。”［３］１由此为引，大夏大学的“社

会研究部”正式成立，并在吴泽林先生的直接领导

下开展活动。

吴泽霖先生留学期间，向来以“民主”“自由”自

我标榜的美国社会并不如口号喊的那样，甚至相差

甚远，日益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使人们乃至社会之

间产生了厚重的隔阂。反思之下，吴泽霖先生认识

到“大汉族”思想的危害，于是研究少数民族、消除

民族歧视开始成为其学术的专注点，实现“美美与

共”的大同社会则成了他作为社会学家的职责。

吴先生在主持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之初，即以

研究少数民族为先务。课余时间，其亲率学生分赴

各地，“不惜心力与时间，风餐露宿，博采周咨，阅时

四年”［３］１，对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的分布、社会等

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取得大量的成果，其出版的学

术文章更是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今天，吴泽霖

先生深湛的思想理论对如今的民族学的发展仍然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

二、吴泽霖贵州苗夷社会的研究内容

（一）祖先传说

关于人类的起源，每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传

说。比较民族间不同的人类起源、祖先传说，可以得

到各个不同族群间相互影响的印证。波亚斯在搜集

印第安族的神话后，得到结论：“……大部分关于民

族生活模式的陈述，都很正确地反映他们的风俗

……很明显地表白了他们所认识的是非及观念……

这些材料，可以代表该部落的生活传。”可见，研究

一个族群的祖先传说及神话是非常有价值的。

吴泽霖先生在《苗族中祖先来历的传说》中，具

体描述了花苗、八寨黑苗、短裙黑苗的祖先来历传

说，这三者的传说结构上大体相似，内容是人类遇灾

后民族复兴的神话，不同于人类始祖的神话。从他

们的祖先传说神话中，可以发现许多具有历史、学术

价值的信息，如近亲禁止结婚、利用火的起源历史

等。由此可见，即便是传说，亦有丰富的考察价值。

（二）婚姻习俗

婚姻制度是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地域性的，作

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特征必然代表着其

所处社会的基本性质，反映着一个人们共同体的发

展阶段。如果一个民族大部分时间处于与世隔绝的

环境中，那么它的婚姻制度大体上还能保留着它的

原来面貌。对其婚姻制度的探索，对于了解一个民

族、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是有帮助的。

苗夷族的结婚目的，大致来讲与汉族相差不多。

《礼记·婚义》曰：“婚姻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

宗庙，而下一继后世也。”［４］宗法制度下，苗夷族的

婚姻已上升到“事宗庙、继后世”的层面。从经济目

的来讲，结婚往往能使男家获得免费劳动力———妻

子，壮年女子能大大增加夫家的生产力。而对于男

方女方的宗族而言，结婚成为两家联合的手段，这与

汉族达官显宦所讲的“门当户对”有很大的相似之

处。此外，诸多族群“同姓不婚”“可纳妾”等方面也

与汉族相似。

由于地理环境、时代演化等不同因素的影响，苗

夷社会的婚姻习俗与汉族也不尽相同。《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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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南山》言：“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

何，非媒不得”。而由《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

秋中叶可知，我国婚姻很早就形成了必须秉承“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才能缔结的习俗。这与苗夷社

会相差很大。在苗夷社会，大多数的青年男女都能

够自由恋爱，其中尤以苗族中的婚姻为最显著，“双

轨制”即苗族的一大特点。只是当进入阶级社会

后，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不再是合法的制度，包办婚

姻成了父母的权利。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的划分，

人们对婚姻习俗有了新的视角、新的认识，不过这并

不意味着自由恋爱的消逝，“双轨制”依旧存在苗夷

社会中。当然，也有例外，如水家、仲家的婚姻几乎

全由父母做主，吴泽霖先生认为这是“与汉族同化

较深”的缘故。

此外，如短裙黑苗的新媳妇等到真正怀孕后，才

与丈夫长久生活，担负家务。这点与汉族“嫁出去

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观念完全不同，先生认为这

是“母权社会嬗演到父权社会的过渡状态之遗

迹”［５］。对于苗夷社会婚姻习俗的探索，可以帮助

我们了解其历史发展、民族特性等方面。同时，对它

的研究，也有利于改革苗夷社会的婚姻制度。

（三）妇女问题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

加上他们在狩猎过程中体力大增、变得好斗、狩猎本

领高强，男子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占据了对妇女的统

治地位。”因此，妇女问题的产生应该追溯到旧石器

时代末期。同样，苗夷社会中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

妇女问题。

吴泽霖先生在《水家的妇女生活》中就写道：

“在文化较低的民族中，妇女是繁重的劳苦者。”［６］

妇女承担了大多数的家务，并且还要帮助丈夫农事、

照看牲畜。除此之外，男女约会被族人知晓后，男方

仅被谴责而已，女方则会被毒打。另外，吴泽霖先生

还在《大小凉山彝族的婚姻》中写道：“……妻子是

财产，放在家里，经济上没有损失……父母对出嫁的

女儿的生活是不关心的。”显然，妻子被视作财产，

并且家庭“重男轻女”。

男尊女卑的思想普遍存在于我国许多民族社会

中，苗夷社会只是其中一例。先生就曾呼吁：“在调

查任何一种社会文化或民族集体时，从需要的角度

着想，女性的参与具有其必要性。”［７］个人的力量在

当时并未引起社会重视，对妇女问题的关心与民族

学中的妇女资料少见的差距，是先生的一大憾事。

（四）宗教信仰

有一种说法认为，宗教产生于人们处于危机四

伏的时刻，它可以说是人们在危机中的一种心灵慰

藉。贵州山岳众多、林深树密、灾害频繁，所以苗夷

社会的宗教信仰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地理环境和自然

灾害的双重影响。长期以来，宗教信仰便成了苗夷

生活的一部分。

苗夷信仰的对象是神明，一切人事吉凶寄托于

神。由于神明往往神秘、难以捉摸，所以苗夷各民族

都有自己的作为人与神之间的媒介人，如水家的

“女巫”和“鬼师”、黑苗的“巫师”和“鬼师”、么些族

的“多巴”等。这些中间人的身份大多不是专门的

职业，充其量只能算是副业，其平常的工作是替人看

病、为人求子、捉鬼、择吉凶等。

苗夷的宗教崇拜对象也有所不同，但都与自身

生存环境、生活状况紧密联系。如信仰生灵主义的

黑苗由于夏天受雷电的侵袭，又因为身居密林，常有

虎豹威胁，所以所信仰的鬼神中，其最怕凶恶的雷神

鬼和老虎鬼。又如，祭祀专保护儿童平安的娘娘神

时，唯有女子和小孩参加，男子不参加。

一个族群的宗教信仰研究，往往能反映出该群

体的社会生活状况，因而有利于对该族群的考察。

（五）社交活动

一个民族，不管其文化有多落后，劳作有多辛

劳，即便所得仅能养家糊口，他们也会挤出时间来参

与一些社会活动，而“这些社会活动往往演变成时

节性的集团娱乐”［８］。

日常“集团娱乐”不外乎唱歌、跳舞等。如贵阳

苗族的跳花场，是苗族最大的盛会，它主要有两方面

的作用：提供青年男女借唱歌跳舞的场所进行择配

交友的机会，以及集合全族老少，这无意中加强了族

群意识。当时主张改良苗族习俗的人们，认为应该

革除这类风俗，而在吴泽霖先生看来这是没有必要

的，因为它不仅是单调生活的调剂，同时还能适当地

表现民族情绪。

除了唱歌跳舞，还有比较特殊的社交活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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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螰苗的斗牛活动，是祖先崇拜中的一个节目，同时

斗牛也是一种集体娱乐的方式。在这大集会中，人

们往往能忘掉平日的烦恼，投身其中。但是斗牛对

于经济有很大的要求，贫者一般承受不起。至今，斗

牛活动依然存在。

（六）食俗研究

“多数的文化特质是具有地方性或民族性的，

其中以食的习惯尤为显著。”［９］１２３古代贵州苗夷各族

由于环境的影响，大部分绝少与其他民族相来往，所

以食俗差异较大自然不必说。而当其与异族有所接

触并在生活区域有所交集之时，彼此影响虽免不了，

但依然能保持自身的食俗。

以贵州仲家食俗为例，其主要食品是大米。然

而，吴泽霖先生又提到贫苦的人家为了节省粮食，平

日里往往吃杂粮，这种习惯同时也存在于水家；而掺

杂粮的习惯也能在富有人家中发现，这可能是风气

的渲染、寻求不同口味等原因。下饭菜中，其所食蔬

菜与附近的汉人相差不多，而肉食类由于猪肉较贵、

黄牛多较便宜，因此肉类以牛肉最为普遍。但是，过

年迎客不备猪肉的人家，会被人嘲笑无力杀猪，这种

风俗成为贫苦人家的负担。毕竟经济不发达，所以

导致营养缺乏得可怜。而蟹与螺蛳类的食物，他们

根本不吃，据此推断仲家的祖先应该不居住在海边

河旁。仲家与大多数民族一样，接受了酒的文化特

质，并且创造出了例如辣酒、甜酒、茨藜酒等不同的

酒种。然而，酒毕竟不能取代天然水的地位，正如

“泉水在各季的供给量，就决定了村寨的大

小”［９］１２６。

食俗反映着一个族群的经济状态和生活水平，

出于对苗夷社会的探索，食俗研究是一块不可忽视

的内容。

三、吴泽霖苗夷社会研究的方法

一门学科的发展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能在实

践中得到运用与检验，关键在于其所使用的研究方

法是否科学合理。吴泽霖先生在对贵州苗夷社会进

行研究时，就十分注意方法的使用。比如文物推断、

称谓推断、语言推断等方法，均是其在对苗夷社会进

行调查研究时期提出的。本文因篇幅有限，兹将吴

泽霖先生所采用的较为主要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及残

余分析法做一初步探究。

（一）田野调查法

田野调查，也叫现场调查或实地调查，即以获得

第一手资料，为形成调查报告提供材料为目的的研

究方法。

在《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一文中，吴泽霖先生

明确提出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在调

查中，首先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有机结合贵为重要。

从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和考虑调查方式等，都有助

于化解被调查者心中的不安、敏感。这是田野调查

行之有效的方法，类似于社会学家们所提倡的“参

与调查法”。其次，先生提到语言在调查中的重要

地位。对被调查者语言的谙悉，将减少思想内容交

流的障碍，从而不影响调查的效果。再次，吴泽霖先

生并不忽视妇女和儿童的作用。妇女保留着较为古

老的传统，其人生观等方面与男子不尽相同，对于她

们的调查能更全面地了解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最

后，对于调查的时间，吴泽霖先生认为应以一年为

佳，调查者能在这一年里有机会领会当地的节日活

动、文化渊源及人们的精神风貌，从而获得可贵的

资料。

“社会是立体的，有纵的一面，有横的一面。纵

的是历史，横的是现实。在民族学田野调查时应结

合历史进行研究，才能获得对一个民族的全面、深刻

的了解。”［１０］４０９如苗族初民神话中的兄妹通婚属于

禁忌，联系到春秋时期的“其生不蕃”及“相生疾”的

近亲禁止通婚的观念，由此可对苗族婚姻的改造年

代做出推断。又据美国人类学家对印第安人获取火

的办法的研究，考察苗族传说中的利用火的起源，并

说明造火方法的次序是带有地方性的，而不一定要

按古典派所主张的程序和阶段。

“过去许多人做学问往往是把自己锁在书斋

里，钻故纸堆，这对主要依靠实地调查和第一手资料

来充实结论的那一类问题的研究，是没有出路的，是

一条死胡同。”［１１］吴泽霖先生的话语振聋发聩，在警

醒当时学者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于田野调查孜

孜不倦的追求。

（二）残余分析法

所谓残余，指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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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的上层建筑各个方面落后于经济基础，并

在经历长久的社会变化发展后保存下来的遗存部

分。通过对社会文化的历史残余的分析，可以帮助

我们追溯过去社会状态的线索，这无疑将有助于对

某个民族、某个社会发展的进一步了解，“所以对这

些残余的研讨不是一种猎奇，而是探讨社会发展的

一种方法”［１０］３８７。

这种方法在《群婚残余试探———有关中国少数

民族婚姻和家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谈论得较多。

如文中提到的夫随妻居的生活，所生儿女是女方的

人，从这里能够具体看到远古母系社会的残余；“坐

家”习俗，亦称“不落夫家”，这种制度反映了父系社

会取代母系社会后在婚姻制度上的一个过渡过程，

它作为残余习俗保留了下来。其他的如原始群婚、

姨表不婚、姑舅表婚等，都是吴泽霖先生运用残余分

析法对现存社会残余的分析和对过去社会的追溯。

但同时，吴泽霖先生又不完全使用残余分析法，在此

基础上，其又重视心理因素的挖掘，如“（姑舅表婚）

所以能稳固很少变化，心理因素不无影响”，正是源

于“门当户对”“亲上加亲”的观念。

吴泽霖先生在分析方法上有着他的独到之处，

也正是多种方法的适当使用，使得他在贵州苗夷社

会乃至民族学、社会学的研究中，成果显著。

四、吴泽霖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的理论贡献

从实然和应然两个方面说，社会学就是为发现、

解决社会问题而诞生的。“社会秩序如何成为可

能”是社会学从产生之日就被致思的一个根本性问

题，吴泽霖的研究应该说是基于这种使命感的认知

和推动。

如前所述，吴泽霖在美国注意到种族问题，并以

题目为《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的

博士学位论文，深切关注种族歧视问题，以实际调查

的材料揭示了种族歧视的表现和根源。基于对民族

地位、民族间相互关系的清楚认识，民族平等的提出

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华夏汉族”的固有思想。应

当说，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中国学者民族学研究

的先河。

（一）“小集体认同”族群理论

《水家的妇女生活》一文中，即便是同一个少数

民族，如苗族，也被分为青苗、白苗、短裙苗、长裙苗、

生苗、仲家、水家等多个支别。从人类学、语言学的

角度看，这些不同支别的族群也许同属同一系统的

民族，而从他们各自的生活形态上进行考察，则有明

显差异。正是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即便其长期与

其他族群混居在一起，也会彼此间仍不承认、互不认

同，甚至排斥。

吴泽霖先生对此给予这样的评价：“缺乏一种

超越自己小集群的高一层次的大集群的隶属

感。”［１０］２所谓“大集群的隶属感”的缺乏，在于他们

只承认本族群，即“我群”，无法上升至“民族”的高

度，自然不能理解“民族”这一概念。对于小集体的

认同，无疑能加强该族群的内部凝聚力，为研究其族

群变迁提供依据，但同时也存在与其他族群融合交

流的障碍。

贵州苗夷社会的考察，为吴泽霖先生“小集体

认同”族群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也为建构

民族认同提供了理论参考。

（二）“大民族主义”的批判

在中国古代，存在着许多关于边远地区少数民

族的蔑称，如“蛮”“狄”“夷”“戎”“胡”等，这些称谓

具有民族歧视的意味。这对于民族和谐、民族繁荣，

乃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大有害处。

吴泽霖先生敏锐地观察到“大民族主义”根深

蒂固地存在于贵州苗夷社会的汉人思想中。他深刻

地指出，“大民族主义”是通过心理和政治两种途径

表现出来的。心理在于作为主体民族的自我优越

感，政治在于对所谓的“落后”的少数民族进行“先

进”的汉化。前者势必影响到民族间的交流，并在

经济、文化等领域造成不平等地位，后者则更容易引

起民族间的对抗，而难达应有效果。

应当注意，“大民族主义”的存在，必然会有其

衍生物，如“异族文化”观。过去以“大民族”“先进

民族”自居的汉族，在对待不同文化上，对自己的文

化持有文化中心主义的理念，将其他民族的文化斥

为“异端”而加以贬低、排斥，这是极有危害的，也是

吴泽霖先生深以为戒的。因此，能以文化相对论的

观点对待少数民族，这是难能可贵的。

（三）民族融合观点

“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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阂……那完全是逆乎时代潮流的。”［１０］６吴泽霖先生

强调，在过去封闭的中国里，隔阂的存在还可以理

解，但当今社会，亟须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乃至

团结。

民族融合观点是吴泽霖先生考察当时民族关系

后提出的看法，其认为这是“急需进行的补课”，这

对于当代研究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等也同样具有现

实意义。

（四）婚姻理论

在吴泽霖先生苗夷社会的研究中，婚姻是被特

别关注的问题，其在《贵州少数民族婚姻的概述》

《大小凉山彝族的婚姻》《贵州青苗中求婚》等文章

中均有论及。

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可以借以探究一个

族群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乃至社会历史发展过

程。因此，吴泽霖先生将它视为理解一个社会、一

个民族的基本学术路径。《群婚残余试探———有

关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和家庭的一些问题》写道：

“……有些部分甚至经历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而长

期保存下来，变化不大，形成社会文化的历史残

余”［１０］３８６，是“探讨社会发展的一种方法”。可知，

婚姻是探知一个社会的发展脉络、帮助理解一个

民族社会文化的重要参考。借鉴婚姻理论研究社

会，无疑是极具特色的。

在大夏大学西迁的年代，“读书无裨经世，救国

必从政治，于是奔竞于庙堂之上，讨论国事”是当时

社会的现状，而在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任职的吴泽

霖先生则通过“奔走于荒野僻壤，努力于田野工

作”，来达到格物致知、经世致用而抗战救国的目

的，对于贵州苗夷社会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在如此高

尚的学术思想指导下产生的。

与费孝通先生的“志在富民”的学术志趣相似，

吴泽霖先生也是在身体力行中为社会进步、国家富

强而不懈努力。其对贵州苗夷社会的研究，不但促

进了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同时也推动了我国

民族学的建立与发展，可谓有着“筚路蓝缕，以启山

林”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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